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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原告主張之營業秘密（本院卷第 320 至 321 頁） 

編

號 

系爭系統

內之資訊 

營業秘

密要件 
說明 證據 

1 儲存資訊 秘密性 1. 客戶資訊：原告耗費相當時間及人力藉由

市場分析調查，建立品牌形象，進而開發

出對於日本自動車鑑定協會之獨家日本

鑑定技術之公信力有所偏好之客戶群，非

產業間可輕易取得之資訊（甲證 1-3）。 

2. 中古車鑑定資訊：對於個別中古車，實施

鑑定或完成鑑定後之資訊，非產業間可輕

易取得之資訊。 

甲證 4-2 

經濟性 1. 客戶資訊：取得偏好日本鑑定技術之客戶

名單後，就能投其所好地進行銷售增加營

收。 

2. 中古車鑑定資訊：個別中古車之鑑定資訊

係付費取得。 

合理保

密措施 

儲存資訊之系統，已採取區分職務，對於具

鑑定師職務者以獨立帳號、個人專屬密碼來

管制該系統之使用。 

2 系統之各介

面設計及運

作 

秘密性 系統之各介面設計及運作，係車信條公司自

行研發設計專屬授權使用，非產業間可輕易

取得之資訊（甲證 1-1至 1-3）。 

甲證 18 

經濟性 原告每年支付授權金，始能使用系統（甲證

1-1、1-2）。 

合理保

密措施 

系統已採取區分職務，對於具鑑定師職務者

以獨立帳號、個人專屬密碼來管制該系統之

使用。 

3 該系統之連

結中古車各

部分之鑑定

資訊以評分

並顯示中古

車各項指標

星等之運算

機制 

秘密性 系統之連結中古車各部分之鑑定資訊以自動

評分並顯示中古車各項指標星等之運算機

制，係車信條公司自行研發設計專屬授權使

用，非產業間可輕易取得之資訊（甲證 1-1

至 1-3）。 

甲證 20

甲證 21 

經濟性 原告每年支付授權金，始能使用系統（甲證

1-1、1-2）。 

合理保

密措施 

系統已採取區分職務，對於具鑑定師職務者

以獨立帳號、個人專屬密碼來管制該系統之

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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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：原告主張魏正源侵害原告營業秘密情形（本院卷第 322 至 325 頁） 

編

號 
請求權基礎 該當構成要件之說明 證據 

1 營業秘密法

第 10條第 1

項第 1款  

魏正源於 111年 1月 31日離職後，已不得再登入系爭

系統，竟利用原告尚未註銷其登入系爭系統權限之機

會，於同年 8月 30日數次登入系爭系統。藉由系爭系

統之搜尋客戶功能（即「商家選擇」）帶出客戶資料後

截圖或以他法取得；以搜尋暫存區鑑定中檔案或搜尋

已鑑定檔案帶出實施鑑定或完成鑑定後之中古車資訊

後，截圖或以他法取得；建立虛假檔案後反復輸入資

訊，測試系統之各介面設計及運作；建立虛假檔案藉

由反復輸入資訊，測出連結中古車各部分之鑑定資訊

以自動評分並顯示中古車各項指標星等之運算機制，

補足取得其任職期間尚未完整取得之本件營業秘密。 

甲證 2-2 

甲證 3 

甲證 4-1

甲證 4-2 

甲證 18

（步驟 2

至 4） 

 

魏正源不惜違反勞動契約第 7 條之競業禁止約定，在

被告公司成立後，即任職該公司，並同樣擔任鑑定師

之職務。自此之後，被告公司由其中古車鑑定系統所

產製而向消費者出具之被告鑑定書，與原告所出具之

Goo鑑定書，兩者內容幾乎完全相同，而國內各家中古

車鑑定業者之中古車鑑定系統所產製之鑑定報告，則

均無此情況發生，顯見魏正源有以不正當方法（即侵

入電腦）取得本件營業秘密。 

甲證 2-1 

甲證 7 

甲證 9 

甲證 10 

甲證 11-

1 至 11-

6 

附表 1 

2 營業秘密法

第 10條第 1

項第 4款  

魏正源自 108年 2月 1日起至 111年 1月 31日止，任

職於原告擔任鑑定師一職，為原告依照 Goo 鑑定之技

術鑑定中古汽車車況之工作，故基於僱傭關係，其於

任職期間取得本件營業秘密。 

甲證 2-2 

甲證 22 

魏正源在被告公司成立後，即任職被告公司，並同樣

擔任鑑定師職務。自此之後，被告鑑定書與 Goo 鑑定

書兩者內容幾乎完全相同，而國內各家中古車鑑定業

者之中古車鑑定系統所產製之鑑定報告，則均無此情

況發生，顯見其違反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第 4、5條訂

有關於營業秘密之保密義務及資料保護之條款，係屬

以不正當方法洩漏本件營業秘密予被告公司。 

甲證 2-1 

甲證 7 

甲證 9 

甲證 10 

甲證 11-

1 至 11-

6 

附表 1 

3 營業秘密法

第 11條第 1

項、第 2項 

魏正源侵害原告本件營業秘密，造成原告客戶不斷地

流失，使原告之營收不斷下降而受有損害，為避免損

害之擴大及繼續發生，原告請求排除侵害或防止侵害

甲證 13-

1 至 13-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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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發生，從而主張魏正源不得使用、發表或洩漏原告

所有或持有之本件營業秘密資料，且魏正源應銷毀、

刪除所持有或使他人持有之前開本件營業秘密資料及

其利用本件營業秘密所產生之任何資料、其電子檔，

其中應包含將該等資料或電子檔設定或讀取，而內建

於被告公司之「中古車鑑定系統（暫稱）」之情形。 

4 營業秘密法

第 12條第 1

項 

魏正源以侵入電腦後擅自重製或其他類似方法之不正

當方法取得本件營業秘密，以及基於僱傭關係取得本

件營業秘密後，被告公司最後以引誘魏正源違反勞動

契約中保密義務方式，使魏正源向其洩漏後使用本件

營業秘密，係屬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之情形，應負連帶

責任。此觀被告鑑定書與 Goo 鑑定書，兩者內容幾乎

完全相同，而國內各家中古車鑑定業者之中古車鑑定

系統所產製之鑑定報告，則均無此情況發生者可知。 

甲證 2-1 

甲證 7 

甲證 9 

甲證 10 

甲證 11-

1 至 11-

6 

附表 1 

5 營業秘密法

第 13條第 1

項但書 

被告共同侵害原告本件營業秘密，造成原告客戶不斷

地流失，使原告之營收不斷下降而受有損害，依無此

侵害時在通常情形下可得預期之營收，減除侵害後之

營收的差額，為所受損害。 

甲證 13-

1 至 13-

4 

 

附表 3：原告主張被告公司侵害原告營業秘密情形（本院卷第 326 至 328 頁） 

編

號 
請求權基礎 該當構成要件之說明 證據 

1 營業秘密法

第 10 條第 1

項第 2款 

魏正源於 111年 1月 31日離職後，已不得再登入系爭

系統，竟利用原告尚未註銷其登入系爭系統權限之機

會，於同年 8月 30日數次登入系爭系統。 

甲證 2-2 

甲證 3 

甲證 4-1

至 4-2 

藉由系爭系統之搜尋客戶功能（即「商家選擇」）帶出

客戶資料後截圖或以他法取得；以搜尋暫存區鑑定中

檔案或搜尋已鑑定檔案帶出實施鑑定或完成鑑定後之

中古車資訊後，截圖或以他法取得；建立虛假檔案後反

復輸入資訊，測試系統之各介面設計及運作；建立虛假

檔案藉由反復輸入資訊，測出連結中古車各部分之鑑

定資訊以自動評分並顯示中古車各項指標星等之運算

機制，補足取得其任職期間尚未完整取得之本件營業

秘密。 

甲證 18

（步驟 2

至 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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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自 100年 12月 7日核准設立後，已於我國中古車

第三方鑑定市場深耕將近 13年，並為國內唯一引進日

本鑑定技術（即 Goo鑑定系統）之業者，深獲客戶及中

古車消費者之信賴及好評，從而於此行業中聲譽卓著。

被告公司主營項目亦為提供中古汽車車況第三方鑑定

服務，被告公司應知悉（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悉）魏正

源係以不正當方法取得本件營業秘密；此外魏正源不

惜違反勞動契約第 7 條之競業禁止約定，在被告公司

成立後，即任職被告公司，並同樣擔任鑑定師職務，可

見被告公司最後再以引誘魏正源違反勞動契約中保密

義務方式向被告公司洩漏後使用本件營業秘密。此觀，

被告公司由其中古車鑑定系統所產製而向相費者出具

之被告鑑定書，與原告出具之 Goo 鑑定書，兩者幾乎

完全相同，而國內各家中古車鑑定業者之中古車鑑定

系統所產製之鑑定報告，則均無此情況發生可知。 

甲證 2-1 

甲證 7 

甲證 8 

甲證 9 

甲證 10 

甲證 11-

1 至 11-

6 

甲證 12 

附表 1 

2 營業秘密法

第 10 條第 1

項第 4款 

魏正源自 108年 2月 1日起至 111年 1月 31日止，任

職於原告擔任鑑定師一職，為原告依照 Goo 鑑定之技

術鑑定中古汽車車況之工作，故基於僱傭關係，其於任

職期間取得本件營業秘密。 

甲證 2-2 

甲證 22 

魏正源不惜違反勞動契約第 7 條之競業禁止約定，在

被告公司成立後，即任職該公司，並同樣擔任鑑定師之

職務。可見被告公司最後係以引誘魏正源為反勞動契

約中保密義務方式向被告公司洩漏後使用本件營業秘

密。此觀，被告鑑定書與 Goo 鑑定書兩者幾乎完全相

同，而國內各家中古車鑑定業者之中古車鑑定系統所

產製之鑑定報告，則均無此情況發生可知。 

甲證 2-1 

甲證 7 

甲證 8 

甲證 9 

甲證 10 

甲證 11-

1 至 11-

6 

附表 1 

3 營業秘密法

第 11 條第 1

項、第 2項 

被告公司侵害原告本件營業秘密，造成原告客戶不斷

地流失，使原告之營收不斷下降而受有損害，為避免損

害之擴大及繼續發生，原告請求排除侵害或防止侵害

的發生，從而主張被告公司不得使用、發表或洩漏原告

所有或持有之本件營業秘密資料，且魏正源應銷毀、刪

除所持有或使他人持有之前開本件營業秘密資料及其

利用本件營業秘密所產生之任何資料、其電子檔，其中

應包含將該等資料或電子檔設定或讀取，而內建於被

告公司之「中古車鑑定系統（暫稱）」之情形。 

甲證 13-

1 至 13-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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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營業秘密法

第 12 條第 1

項 

魏正源以侵入電腦後擅自重製或其他類似方法之不正

當方法取得本件營業秘密，以及基於僱傭關係取得本

件營業秘密後，被告公司最後以引誘魏正源違反勞動

契約中保密義務方式，使魏正源向其洩漏後使用本件

營業秘密，係屬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之情形，應負連帶責

任。此觀被告鑑定書與 Goo 鑑定書兩者內容幾乎完全

相同，而國內各家中古車鑑定業者之中古車鑑定系統

所產製之鑑定報告，則均無此情況發生者可知。 

甲證 2-1 

甲證 7 

甲證 9 

甲證 10 

甲證 11-

1 至 11-

6 

附表 1 

5 營業秘密法

第 13 條第 1

項但書 

被告共同侵害原告本件營業秘密，造成原告客戶不斷

地流失，使原告之營收不斷下降而受有損害，依無此侵

害時在通常情形下可得預期之營收，減除侵害後之營

收的差額，為所受損害。 

甲證 13-

1 至 13-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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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證 1-1 業務委託契約書 37-39 

甲證 1-2 業務委託契約書（中譯） 41-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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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證 11-4 TOP鑑定中古車第三方專業認證 113-1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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